
信息披露4141 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号楼3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永平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0 人，代表股份 342,269,6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17,609,8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4,659,7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7人，代表股份 24,659,7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7 人，代表股份 24,659,7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11％。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8,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2％；反对571,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9％；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8,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22％；反对57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1％；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90,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57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6％；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29％；反对57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3．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90,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57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6％；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29％；反对57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4．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2,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反对58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2％；反对5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05％；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5．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6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5％；反对59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3％；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8,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36％；反对59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59％；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2,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反对58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2％；反对58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05％；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0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4％；反对63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9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46％；反对63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9％；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

8．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9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59％；反对622,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6％；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29,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60％；反对62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44％；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4,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0％；反对58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47％；反对5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33％；反对64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8％；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97,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9％；反对6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5％；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64,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3％；反对59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78％；反对59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1％；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4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3％；反对60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8％；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4,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43％；反对6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4％；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何心琳、闵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

如下：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26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0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120,829,326
120,829,326
78.3654
78.3654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何永正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军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金宏峰先生现场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813,772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813,772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813,772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813,772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819,857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9,169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566,060
比例（%）
99.0770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1203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802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712,260
比例（%）
99.903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084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712,260
比例（%）
99.9031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084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718,345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9,169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0843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566,060
比例（%）
99.0770

反对
票数
15,254

比例（%）
0.1203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8027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开立保函、银行承兑等业务并提供保证金质押、存单质押等质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718,645
比例（%）
99.9084

反对
票数
9,169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101,512
比例（%）
0.0840

12、议案名称：关于将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其他在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718,345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9,169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101,812
比例（%）
0.084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9

10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将剩余超募资金用于
其他在建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673,657

12,566,060

12,572,145

12,566,060

12,572,145

比例（%）

99.9253

99.0770

99.1250

99.0770

99.1250

反对

票数

9,169

15,254

9,169

15,254

9,169

比例（%）

0.0723

0.1203

0.0723

0.1203

0.0723

弃权

票数

300

101,812

101,812

101,812

101,812

比例（%）

0.0024

0.8027

0.8027

0.8027

0.80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河南翔宇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何永正、安阳启旭贸易咨询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郭军玲已对议案6、10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9、10、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雅程、赵伯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
172,146,583
61.03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立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寻金龙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4,983
比例（%）
99.8248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54,283
比例（%）
99.8302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926,383
比例（%）
99.8720

反对
票数

207,300
比例（%）
0.1204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924,083
比例（%）
99.8707

反对
票数

217,300
比例（%）
0.1262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1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4,983
比例（%）
99.8248

反对
票数

297,100
比例（%）
0.1725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21,083
比例（%）
99.8109

反对
票数

320,000
比例（%）
0.1858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50,183
比例（%）
99.8278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0.170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18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9,883
比例（%）
99.8276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0.1704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2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46,980
比例（%）
94.2134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5.7049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81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62,451,903

4,550,000

4,922,180

383,280

4,538,9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6751

78.6570

97.4556

反对

票数

0

0

217,300

98,800

118,500

比例（%）

0.0000

0.0000

4.2237

20.2758

2.5444

弃权

票数

0

0

5,200

5,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012

1.0672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 2025年中期
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474,480

9,472,180

4,846,980

比例（%）

97.7286

97.7049

94.2134

反对

票数

207,300

217,300

293,500

比例（%）

2.1382

2.2414

5.7049

弃权

票数

12,900

5,200

4,200

比例（%）

0.1332

0.0537

0.081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2为关联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东宏集团有限公司、倪立营、

山东博德投资有限公司。
3、本次会议中的议案1至议案10和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6、议案7和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马天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6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除董事长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代行董事长刘冰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7,800,87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40.2062%。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01,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0.1899%；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6,299,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40.0162%。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共审议议案九

项，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7,640,7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6%；反对 9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67,3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0%；弃权 6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7,640,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 9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67,0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7%；反对 9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3%；弃权 6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7,640,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 9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67,0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7%；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0%；弃权 6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7,640,7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6%；反对 9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67,3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0%；弃权 6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69,6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7%；反对12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96,2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2%；反对 1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1%；弃权 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96,1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反对192,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22,7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8%；反对 19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7%；弃权 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62,1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反对12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88,7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6%；反对 12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8%；弃权 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52,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20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779,0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6%；反对 20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1%；弃权 40,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17,670,2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9%；反对 9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896,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9%；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0%；弃权 3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翊、廖颖华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5-026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若出现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9:25、9:30

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晶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101,848,2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886%。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3,920,2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959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7,928,0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8,100,0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838%。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9人，代表股份7,928,0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90%。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01,614,2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702%；反对22,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1%；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7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66,0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1111%；反对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778%；弃权2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11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1,613,8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699%；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5%；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7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65,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1062%；反对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827%；弃权2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11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1,613,8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699%；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5%；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07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65,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1062%；反对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827%；弃权21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611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593,1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95%；反对35,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52%；弃权21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44,9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6.8506%；反对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432%；弃权21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06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592,0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84%；反对35,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49%；弃权22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43,8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6.8370%；反对3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383%；弃权22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2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858,4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8380%；反对35,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424%；弃权22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19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43,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6.8321%；反对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432%；弃权22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2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576,6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333%；反对50,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500%；弃权22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28,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6.6469%；反对5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284%；弃权220,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2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0,492,9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8.6693%；反对1,136,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55%；弃权21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744,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2679%；反对1,1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0259%；弃权21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06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573,0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298%；反对5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550%；弃权21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1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24,8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6.6025%；反对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914%；弃权21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706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宁雪伶律师、陈佳敏律师为本次股东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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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阳市信臣东路88号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70,597,990
70,597,990
52.0544
52.054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6,613,18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为989,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244%，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樊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贾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7,053
比例（%）
99.3187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05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47,053
比例（%）
99.3612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096,264
比例（%）
96.9094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2.8562

弃权
票数
36,500

比例（%）
0.23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77,765
比例（%）
92.2348

反对
票数

450,437
比例（%）
6.5141

弃权
票数
86,500

比例（%）
1.25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061,553
比例（%）
99.2401

反对
票数

449,937
比例（%）
0.6373

弃权
票数
86,500

比例（%）
0.1226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116,553
比例（%）
99.3180

反对
票数

444,937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36,500

比例（%）
0.0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63,765
6,433,265
6,377,765
6,378,265
6,433,265

比例（%）

93.4785
93.0374
92.2348
92.2420
93.0374

反对

票数

444,937
444,937
450,437
449,937
444,937

比例（%）

6.4346
6.4346
6.5141
6.5069
6.4346

弃权

票数

6,000
36,500
86,500
86,500
36,500

比例（%）

0.0869
0.5280
1.2511
1.2511
0.52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议案6的关联股东，对议案6回避表决，

其所持55,020,289股股份不计入议案6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河南锦冠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

议案7的关联股东，均对议案7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63,683,288股股份不计入议案7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年夫兵、后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